
盈江县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编制说明

——2019年3月25日在盈江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上
盈江县财政局
2018年，面对严峻复杂的经济形势，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和县政协的民主监督下，全县各部门认真落实县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及县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的各项决议，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妥善应对多重风险和挑战，全县财政运行总体平稳。

2019年，在科学测算全年收入的基础上，根据县委、人大、政府相关决定、决议、意见和工作安排，结合各部门提出的支出需求，统筹全年县级可以财力，编制《2019年度财政预算草案》，现就有关情况作如下说明：  

一、2019年财政收入目标

2019年，综合考虑全年税源实际，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确定为52,300万元，增长4.1%。

二、预算安排原则

全面落实县委决策部署，以适应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保障民生兜底性需要为引导，体现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收入预算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与财税政策相衔接；支出预算在保工资、保运转、保还本付息的基础上，从严控制一般性支出，重点保障脱贫攻坚、改善民生福祉和各项改革政策落实。

三、收入预算安排情况

2019年财政收入预算为300,0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52,300万元，转移性收入247,708万元。

转移性收入247,708万元具体包括：

（一）返还性收入4,436万元

1.消费税税收返还271万元；

2.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798万元；

3.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3,367万元。

（二）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60,580万元

1.体制补助收入3,330万元；

2.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32,690万元；

3.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4,554万元；

4.结算补助收入3,431万元；

5.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916万元；

6.产粮（油）大县奖励资金1,370万元；

7.城乡义务教育转移支付收入1,213万元；

8.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84万元；

9.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3,853万元；

10.选聘贫困人口开展生态护林补助595万元；

11.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3,352万元；

12.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收入2,401万元；

13.边境地区转移支付收入16,262万元；

14.贫困地区财力补助1,746万元；

15.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4,500万元；

16.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70,283万元。

   （三）专项转移支付收入33,585万元。

   （四）上年结转收入3,807万元。

   （五）调入资金40,000万元。

   （六）债务转贷收入5,300万元。
四、支出预算编制情况

根据各项事业发展及县委、县政府确定的重点工作需要，结合财力实际，2019年公共财政支出预算安排为300,0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708万元，上解上级支出7,000万元，债券还本支出5,300万元。

（一）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7,708万元

1.基本支出160,379万元。

（1）“保工资”支出138,613万元，其中：在职人员工资82,994万元，事业单位绩效工资4,000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单位缴费20%部分11,886万元，离退休费人员统筹外养老金6,600万元，2019年提高离退休人员生活费1,330万元，2018年度综合绩效考评奖励资金2,500万元，乡村教师生活补助2018年9至12月502万元、2019年度1,750万元，协警等定额人员补助6,044万元，职业年金216万元，社保专户各项拼配资金11,203万元〔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级拼配53万元、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县级拼配281万元、城镇职工大病保险250万元、城镇职工工伤保险132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2,432万元（行政）、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3500万元（事业）、城镇职工生育保险263万元、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4,292万元〕，在职村干部2018年度绩效考核补贴183万元、2019年183万元，正常晋级、职务与职级并行增资1,000万元，住房公积金8,222万元。

（2）“保运转”支出5,661万元。其中：机关运转经费4,860万元，97个村委会办公经费485万元，6个社区居委会60万元，5个农场片区办事处（执行社区居委会标准）办公经费50万元，688个村（居）民小组党支部活动经费206万元。

（3）“保民生”支出7,665万元。其中：定额人员补助1,593万元（主要包含遗属补助、民政部门各类补助、“困难党员关爱”补助，共涉及130413人），丧葬抚恤费1,000万元，离退休人员住房补贴1,826万元，其他经费保障人员211万元，医保中心离休人员医疗费61.6万元，教育系统临聘教师、保安、食堂管理人员工资和保险费1569万元，“乡村公益性岗位”补助1,404万元。

（4）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会经费1,440万元。

（5）预留非税收入执收执法工作经费7,000万元。

2.固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25,128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对应安排的支出33,585万元。

4.2018年预拨经费列支45,683万元。

事业发展支出22,933万元。除安排各乡镇党组织建设、团组织、关工委、工会、妇联，乡镇卫生院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建档立卡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以及部分县委、县人大、县政府会议纪要所必须经费外，重点安排以下支出：油松岭乡2016年整乡推进能繁母猪和烤烟产业项目529万元、脱贫攻坚工作经费410万元、教育费附加支出（其中：补下2018年627万元，2019年预计1,650万元），人大代表议案专项经费200万元，政协委员提案专项经费200万元，县级涉农整合资金200万元，重大民族节日活动经费510万元，2009年至2010年向企业借入的地方大中型水库库区基金3,341万元，债券利息支出4,862万元，创业贷款、CD级危房改造、坚果致富贷款、养殖贷款等贴息1,400万元，预留领导基金650万元，预备费1,000万元。

（二）转移性支出7,000万元，全部为上解省级支出。

（三）债务还本支出5,300万元。

五、基本支出定额情况（县级安排部分）

（一）政法部门保障经费

按照《云南省州（市）级和县级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标准》（云财行〔2009〕464号）规定执行。

（二）学校公用经费

县幼儿园100元/生.年；中小学校按教师在职人数400元/人.年以及按13元/生.年安排；第一高级中学和民族完全中学高中学生按960元/生.年；特殊教育学校38元/生.年。

（三）乡镇、县直各行政事业单位公用经费执行《盈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盈江县2010-2012年县级预算单位保障经费预算支出和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盈政发〔2009〕419号）标准
平原、旧城、太平、新城、弄璋五个坝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3,500元/人.年安排，其他山区乡镇按编制内实有在职人员6,500元/人.年安排；县委政法委、纪检监察机关公用经费按24,000元/人.年安排；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机关公用经费按20,000元/人.年安排；其他县直行政、事业单位：单位人数在10人以下（含10人）按8,000元/人.年安排，11人以上20人以下（含20人）按6,000元/人.年安排，21人以上100人以下（含100人）按5,000元/人.年安排，101人以上按4,000元/人.年安排。
（四）离退休人员公用经费

离休人员：地厅级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正、副高职离休干部1,900元/人.年；县处级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中职离休干部1,800元/人.年；县处级以下和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初职离休干部1,700元/人.年。
退休人员：600元/人.年。

（五）离休干部特需经费：1,000元/人.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一）关于2018年暂用上级专款的情况

为确保2018年预算平衡暂用上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安排的项目支出75,697万元（其中：2017年度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10,202万元，2018年固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23,285万元，2018年度上级专项转移支付补助42,210万元）无法列入2019年预算，但这些项目需在年度预算执行中安排支出。

（二）关于2018年预算平衡调减本级财力安排的支出情况

2018年年初预计7.9亿元调入资金，因市场因素土地难以推向市场，仅实现1.9亿元，收入缺口6亿元；同时预算执行中脱贫攻坚、还本付息等增加支出事项较大，导致2018年预算平衡压力巨大。为确保年度预算平衡，一是将45,683万元支出转列预拨经费，二是调减本级财力安排但当年未形成的支出26,303万元。预拨经费45,683万元已列入2019年预算；2018年本级财力安排的26,303万元支出无法列入2019年预算，各相关预算单位结合工作实际向县财政局提交资金请示，经县财政审核后给予安排。

（三）其他事项

一是在2019年预算编制中，尽管财政对整体支出采取了最大程度的压减，但由于人员工资、机构运转、债务还本付息等刚性支出需求远超可用财力规模，导致暂用上级专款局面一时难以扭转。2019年预算执行中需通过加大征管力度增加收入，并努力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补助。预算执行过程中实现的新增财力，必须优先用于化解上年暂用的上级专款和偿还地方政府性债务，确保财政安全运行。

二是在编制预算草案和报告期间，省、州、县三级财政正处于对账调整期，《盈江县2018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中“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2019年上年结余”等有关数据，均为快报数，待与州财政结算后，若有数据、口径发生变动，再专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三是按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编制要求，我县目前不具备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条件，但根据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报送全口径财政预算的相关要求，本次会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仅报送空表，待条件成熟时再编报。 
七、盈江县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2019年三公经费预算数1583.83万元，比上年预算数1667.03万元减少83.2万元，降幅4.99%。下降原因是预算编制过程中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执行公务用车改革制度，加强公车管理。

（一）出国（境）经费

2019年安排出国（境）经费预算0万元，无变化。

公务接待费

2019年安排公务接待费预算718.76万元，比上年预算数730.22万元减少11.46万元、下降1.57%；主要用于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产生的费用。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019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865.07万元，比上年预算数936.81万元减少71.74万元、下降7.86%，其中：公车购置经费25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72.22%，运行维护费840.07万元，比上年预算数下降1.04%；主要用于保障政府部门、党群部门、其他部门公务工作开展，拟产生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八、主要名词解释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是人们生存和发展最基本的条件均等。我国从实际情况出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容主要包括:一是基本民生性服务，如就业服务、社会救助、养老保障等。二是公共事业性服务，如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科学技术、人口控制等；三是公益性基础性服务，如公共设施、生态保护、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国防安全等。

全口径预算管理：是财政预算管理的一种模式,目标是将所有政府收支纳入预算，进行高效、统一管理。2015年正式颁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五条规定：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至此，把所有预算按上述四类全部分类管理，为政府高效运行奠定基础。

预算绩效管理：是以“预算”为对象开展的绩效管理,也就是将绩效管理理念和绩效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并实现与预算管理有机融合的一种预算管理模式。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政府预算为民服务的理念，强调预算支出的责任和效率，要求在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全过程中更加关注预算资金的产出和结果，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改进服务水平和质量,花尽量少的资金、办尽量多的实事，向社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加务实、高效。预算绩效管理的表现形式是四个环节紧密相连，即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跟踪监控、绩效评价实施、评价结果运用的有机统一，一环扣一环，形成封闭运行的预算管理闭环。

民生支出：是指各级财政部门依照职能，用于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保、就业、教育、医疗等涉及群众利益方面的支出。主要包括：财政用于与人民群众生活直接相关的教育、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粮油储备、科技文化体育等方面支出；用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林业水利、公共交通运输、节能环保、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支出；剔除并未直接投入民生的支出，即教育、农林水、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体育与传媒、医疗卫生等大类支出中的“管理事务”款和“行政运行”项。
零基预算：是指按照零基预算的原则编制预算的一种方法。在编制年度预算时，每个部门对新的预算年度中要做的所有事情进行审核，测定不同层次服务所需的资金，而不仅仅是修改上年预算或检验新增部分。零基预算的实质并不是一切以零为基数，割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零基预算的核心是打破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法。

部门预算：是反映政府部门收支活动的预算。是政府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及其行使职能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步上报、审核、汇总，经财政部门审核，经政府同意后提交人代会审议通过的、全面反映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预算。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账”。

财政存量资金：是指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或者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的财政资金。具体包括:一是收入已经发生、尚未安排预算的资金，如每年的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中的超收收入，年终调整列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或预算周转金。二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且尚未列支的资金。三是预算已经安排、尚未形成实际支出且已经列支的资金。不包括当年季节性收支差额形成的资金。

地方政府债务：指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为公益性项目发展举借，需地方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包括：纳入政府债务管理的非政府债券形式的存量债务；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形成的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后在国务院批准的政府债务限额内举借并以财政资金偿还的外债转贷债务。

地方政府债券：是指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为发行和偿还主体，由地方政府财政部门发行并办理还本付息和支付发行费的政府债券。

置换政府债券：经国务院批准，从2015年开始，发行一定额度的地方政府债券置换清理甄别后应纳入预算管理的地方政府存量债务，这部分地方政府债券称为置换债券。置换债券是国务院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成本、防控债务风险、腾挪财政收支的重要举措，也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预算管理的重要举措。

新增政府债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债券主要用于政府公益性资本性支出，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不得安排偿还存量政府债务本金及利息。

一般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本金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

专项政府债券：是指地方政府针对土地储备、收费公路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债发行的债券，债券的发行要对应相应的政府性基金项目，筹集资金安排的支出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本金通过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管理：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举借债务的规模，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每年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国务院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批。每年各地地方政府债务新增限额和总限额，由财政部在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批准的限额内提出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下达各省级人民政府，并向社会公开。省级人民政府依照国务院下达的限额举借的债务，列入本级预算调整方案,报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市县级政府确需举借债务的,依照省级人民政府下达的限额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报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由省级人民政府代为举借。省级财政部门在批准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内,合理搭配债券期限，安排债券发行兑付。

债务风险预警机制：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我省债务风险预警机制主要内容为：省级财政按照财政部统一部署和组织,根据各州(市)、县(市、区)债务总量、综合财力等因素，分年度测算债务率等债务风险指标，分析和评估各地债务风险，向各州(市)人民政府通报其辖区内债务风险预警和提示地区名单，并要求高风险地区通过控制项目规模、压缩公用经费、处置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消化存量债务，逐步将债务风险指标调整到警戒线以内，妥善处理促发展与预防政府性债务风险的关系。

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是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务院建立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应急处置机制以及责任追究制度。我省2017年出台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云政办函〔2017〕52号),并转发了配套文件《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处置指南》，建立了云南省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机制。按照风险事件性质、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将政府性债务风险事件划分为Ⅳ级(一般)、Ⅲ级(较大)、Ⅱ级(重大)、Ⅰ级(特大)四个等级。对Ⅳ级、Ⅲ级债务风险,主要由州(市)、县(市、区)立足自身，通过统筹各类资金、节支、资产处置等措施化解，必要时可启动财政重整计划。对Ⅱ级、Ⅰ级债务风险，除上述措施外，省级人民政府给予指导和支持，并启动风险事件责任追究机制。

“三保”支出：中央和省为巩固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成果,增强基层政府执政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实现县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为目标，统一制定了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国家保障范围和标准。县级基本财力的保障范围主要包括人员经费、公用经费、民生支出以及其他必要支出，其中：人员经费包括国家和省统一出台的基本工资、奖金、津贴补贴，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工资性附加支出，地方津补贴等项目。各地自定政策或参照省级确定的政策及提高标准部分不纳入；公用经费包括办公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办公设备购置等其他资本性支出等；基本民生支出主要包括中央和省统一制定政策，涉及农业、教育、文化、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科学技术、计划生育、环境保护、保障性住房和村级组织运转经费等直接针对公民或政策权益人应保障的项目支出。各级政府应按照“先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再保其他方面支出”的顺序安排预算，足额保障基本支出责任。

“三公”经费：是指政府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一般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转移支付：是指货币资金、商品、服务或金融资产的所有权由一方向另一方的无偿转移。转移的对象可以是现金,也可以是实物。财政转移支付主要是指财政资源(资金)在各级政府间的无偿转移,包括横向转移和纵向转移。财政转移支付通常可以分为无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有条件的财政转移支付(即专项转移支付)两种。

一般性转移支付：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以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为主的转移支付制度。2009年以前，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缓解县乡财政困难补助、调整工资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年终结算财力补助等，地方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上述资金。2009年起，为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财政部将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分为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修订后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包括均衡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县级基本财力保障、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边境地区转移支付、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调整工资转移支付以及义务教育转移支付等,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关规定统筹安排和使用。

均衡性转移支付：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按照分税制财政体制的要求，中央对地方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从1995年起，中央财政开始对地方实施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通过选择客观性和政策性因素计算各地的标准收入和标准支出,确立财政转移支付对象，制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过渡期财政转移支付办法。在此基础上，我省也相应制定了适合我省省情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随着2002年中央与地方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的实施，自2002年起,原过渡期转移支付的概念不再沿用，其资金与中央财政因所得税分享改革集中的增量一并统筹分配，2009年前称一般性转移支付。2009年，财政部修订政府收支分类科目时改称为均衡性转移支付。均衡性转移支付的目标是扭转地区间财力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实现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均等化，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均衡性转移支付资金按照力求公平、公正，循序渐进和适当照顾老少边地区的原则，参考国际通行作法，按影响财政收支的客观因素和统一的公式分配。具体到我省来说，主要参照各地财政实际支出能力和标准财政支出的差额及可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数量等客观因素，按统一公式计算确定各地转移支付数额。其中，实际支出能力是指各地可用于财政支出的各项来源合计，以各地实际支出数做适当调整计算；标准支出是指各地的财政支出需求,主要按地方政府规模、平均支出水平和相关成本差异系数等因素测算。对财政越困难的地区,补助程度越高。

县级基本财力保障责任机制：为保障基层政府实施公共管理、提供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落实各项民生政策的基本财力需要，2010年9月，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建立和完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意见》，以“以奖代补”为政策核心，鼓励各地提高对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水平，实现县乡政府“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的目标。我省虽然财力基础相对薄弱，但是通过进一步加大省对下的转移支付力度，较好地提升了县乡的基本财力保障水平，获得了中央财政的奖励资金。2011年，我省建立了省对下的县级基本财力保障制度，将各地“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需求，全部纳入计算，对各地财力与“三保”支出的差额给予全额补助，确保基层政府基本支出需要。纳入“三保”范围的事项严格限定为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确定的相关政策，各地自行制定或参照省级自定各项政策及提高标准部分，不纳入保障范围。

民族地区转移支付：为配合西部大开发战略，支持民族地区发展，国务院决定从２０００年起实施民族地区转移支付。同期，省财政厅相应建立省对下民族地区转移支付。每年根据中央财政对我省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补助的情况，按照向民族贫困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地区倾斜的原则，选取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民族聚居程度以及财政困难程度等因素，向８个民族自治州，４个少数民族较多的市，以及昆明市、玉溪市中的６个民族自治县，合理分配民族地区转移支付资金。

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引导各地政府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弥补生态功能区所在地政府和居民为保护生态环境所形成的实际支出与机会成本,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财政部《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试点)办法》，结合云南实际，从２００９年起,省财政厅设立了云南省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并不断建立完善补偿与奖励并举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一方面，立足云南实际构建衡量生态价值的指标体系，根据生态价值安排生态补偿资金;另一方面，实施覆盖到全省各县的年度生态环境质量考评，考评结果与生态补偿资金挂钩，并在全省通报。此外,还积极推动开展省内重点跨界水域水质补偿试点。

边境地区转移支付：为支持边境地区发展、改善边境地区群众生产、生活，加快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边疆各民族共同繁荣，从2006年开始，财政部在边境地区设立边境地区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省财政厅将全省25个边境县纳入补助范围，按边境线长度、边境县人口等客观因素计算分配资金，转移支付资金由各地边境县专项用于边境维护和管理、改善边境民生、促进边境贸易发展等方面。

革命老区转移支付：我省威信、镇雄等县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时期，是红军和我党领导的解放武装的重要活动地区，曾经建立了辉煌的革命政权，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为全国革命和解放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经积极争取，2015年起，财政部将威信县和富宁县纳入革命老区转移支付范围并给予补助，2016年又将镇雄县、彝良县纳入范围。补助资金由革命老区县级政府统筹安排，用于促进老区各项社会事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革命遗址保护投入等方面。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为推动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财政部自2008年起设立了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资金。2008年、2009年、2011年，分别将我省个旧市、东川区和易门县纳入补助范围。补助期限为两轮共9年，到期后分五年退坡，每年退20%。个旧市和东川区分别于2016年、2017年起进入退坡补助期。2016年起,财政部安排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增量资金(5%)和到期地区补助退坡腾挪出来的资金新增设立独立工矿区(采煤塌陷区)补助，2017年将我省纳入补助范围。

专项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为实现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以及对委托下级政府代理的一些事务进行补偿而设立的专项补助资金。资金接受者需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从2006年起,根据国务院关于“明确各级责任、中央地方共担、加大财政投入、提高保障水平、分步组织实施”的基本原则，我省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建立了中央、省、州(市)、县各级人民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在前期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实施的基础上，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国发〔2015〕67号)，2016年，8月，省政府下发《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通知》(云政发〔2016〕74号)，建立城乡统一的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主要内容:一是“两免一补”，及免教科书费、免学杂费(对学校补公用经费)、对寄宿学生提供生活费补助。二是巩固完善农村地区校舍安全保障长效机制。三是巩固落实城乡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政策。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财政补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是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采取以政府为主导，以居民个人(家庭)缴费为主，政府适度补助为辅的筹资方式，按照缴费标准和待遇水平相一致的原则，为城镇居民提供医疗需求的医疗保险制度。2016年，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不低于420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2017年1月1日起，以上两项制度合并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现覆盖范围、筹资政策、保障待遇、医保目录、定点管理、基金管理“六统一”。

基本公共卫生财政补助:是指政府针对当前城乡居民存在的主要健康问题，以儿童、孕产妇、老年人、慢性疾病患者为重点人群，面向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包括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０—６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2型糖尿病患者健康管理、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以及卫生监督协管服务等13类项目，2018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55元，所需经费由各级财政共同负担。其中：中央财政补助80%，省级财政对各州(市)实行分类补助，各州(市)和县(市、区)财政按配套要求补齐补助资金，确保达到国家要求的当年人均补助标准。通过实施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可以对全省居民健康问题实施干预措施，减少主要健康危险因素，有效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及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建设，提高公共卫生服务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使城乡居民获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不断提高全体居民的健康水平。

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为保障贫困县集中资源打赢脱贫攻坚战，2016年8月省委办公厅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意见》，研究制定了我省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在88个重点县和片区县开展试点。试点方案指出：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范围是各级财政安排用于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资金。教育、科技、医疗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资金，也要结合脱贫攻坚任务和贫困人口变化，完善机制，精准使用。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按照因素法采用切块方式下达,实行任务、目标、资金、权责四到县。省级实行备案制管理。省级部门不得限定纳入统筹整合使用的中央和省级专项资金在试点县的具体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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